


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

十届六次董事会有关议案的独立意见

根据 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 《关于

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》的有关规定,我们作为神

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十届六次董事会有关议案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 :

关于受让河南平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认缴出资权

的议案 :

我们认为,本次以零元价格受让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拥有的河南平

煤神马聚碳材料有限责任公司鲳gGo万元注册资本的认缴出资权,交

易价格公允,公司通过合作建设年产 10万吨 PC项 目,能够积极涉足

PC工程塑料行业,丰富了产品种类,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工程塑料行

业的优势地位,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业务拓展方向,符合公司及非关

联股东的利益,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,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该项交

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

本议案表决程序符合 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有关法律和法规

的规定,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,同意公司将该项交易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

独立董事 (签名 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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